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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動物運輸指導原則 

一、 目的 

動物健康狀態會影響研究結果，因此需要審慎監控。由於處在運輸途中

的動物會遭受較大的緊迫，因此須盡可能地讓動物免於不必要的緊迫

與傷害；此外，運輸動物亦須顧及公共衛生，以避免運輸途中動物性的

過敏原或人畜共通傳染病病原散播至校園或社區。為預防動物緊迫及

病原散播，訂定此標準程序。 

二、 適用範圍 

實驗動物中心工作人員、使用者須運送動物者、運送人員。 

三、 法規依據 

(一) 動物的運輸務必確保達到農委會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指引(2018

年版)、動物保護法、以及動物運輸管理辦法之要求。 

(二) 雖然動物運輸管理辦法規範的動物主要是經濟動物，如豬、羊、及

牛等動物，但是提供實驗動物之繁殖場亦需遵守此規範。研究人員

若發現繁殖場人員以不當方式運輸實驗動物，違反動物福祉，應予

以舉報。 

(三) 雖然實驗小鼠和大鼠並未規範在動物運輸管理辦法內，但仍需遵

守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指引和動物保護法的要求。 

四、 程序 

(一) 動物自其他機構輸入或輸出至其他機構，必須事先提出申請。 

(二) 動物運輸一般原則： 

1. 動物運輸過程必須確保動物的健康和福祉。不可使用任何造

成動物傷害的方式運輸。不可丟躑運輸容器、且須避免不必要

的掉落或傾斜、或不安全地堆疊動物運輸容器。 

2. 運輸動物務必使用最直接的路徑、且最節省時間的方式運輸

動物；但運輸動物之路徑務必避免經過人類食物存放區、準備

區或用餐區。 

3. 運輸途中盡可能避免公共區域，例如使用貨梯運輸動物，避免

使用一般電梯運輸動物。 

4. 運輸的過程必須降低人畜共通傳染性疾病與動物性過敏原散

播至環境中的風險。 

5. 運輸過程必須保護動物免於任何不利之情況(例如極端的環

境狀況或物理性傷害等情形)。當氣溫低於 10℃或高於 29℃，

則需取消動物運輸或採取額外的措施，如使用 insu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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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ary container (i.e. cooler)。 

6. 動物運輸容器，務必使用適合該物種的運輸容器，並須有適當

的空間讓動物活動或翻身。 

7. 運輸動物的容器務必牢固、且被謹慎地處理。運輸過程務必確

保運輸容器不會掉落或傾斜。 

8. 運輸過程若會超過 2 小時，務必提供飼料及飲水。長途運輸

可購買果凍飼料作為水分攝取來源，避免使用水瓶，以免因運

輸過程震動造成水瓶漏水而導致動物死亡。 

9. 運輸容器內的動物密度須與本中心動物飼養密度一致，不可

讓容器內過度擁擠。 

10. 運輸途中，若動物的體液、排泄物、廢棄物或髒墊料從運輸容

器內灑出來，務必立即清潔並做適當的消毒處理。 

11. 運輸過程務必採取適當措施以避免動物逃跑。 

12. 不可使用大眾交通運輸工具運輸動物。 

(三) 運輸容器： 

1. 運輸動物的容器不可為密閉式，需可提供適當透氣；可使用加

蓋之鼠籠或動物專用運輸箱運送動物。嚴禁使用塑膠袋運輸

活體陸生動物。 

2. 運輸容器可以是可清潔消毒之重複使用容器，或一次性拋棄

式容器。 

3. 若使用可重複使用之容器，則在運輸不同批次動物之間務必

對容器清潔消毒。 

4. 若使用一次性拋棄式運輸容器，在丟棄該運輸容器前務必確

認容器內無動物。 

5. 務必確保運輸容器大小適當，容器內動物密度必須符合本中

心動物飼養密度，務必避免籠內過度擁擠。 

6. 來自不同籠的雄性動物不可置於同一運輸容器內。 

7. 運輸過程必須避免過敏原、污染物、動物廢棄物、或其他有害

物質於運輸途中散播出去。 

8. 務必採取措施防止動物逃脫、或意外造成運輸容器打開，通常

可藉由使用實驗用膠帶等措施將籠蓋和籠子固定。 

9. 若運輸容器是透明，則務必使用不透明布巾覆蓋，或者將透明

運輸容器裝在不透明容器內，如不透明的塑膠盒或紙箱，以減

少實驗動物之緊迫及被社會大眾目睹。 

10. 短程運輸請將水瓶取出，或將水瓶倒放(水瓶吸嘴朝上)，以避

免運輸過程震動而漏水；超過 2 小時之長程運輸則可購買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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凍飼料作為飲水來源。 

11. 若使用推車運輸裝在籠內的動物，務必確保籠具被固定於推

車上，以避免籠具因意外而從推車上掉落，譬如使用帶子固定

運輸籠與推車。 

12. 若需向本中心借用籠具，必須事先提出申請；使用後的髒鼠籠

務必盡快將其送回本中心，以利本中心進行消毒清潔作業。 

(四) 運輸車輛： 

1. 雖然不禁止，但強烈不建議使用非動物運輸專用之交通工具

(如私人汽車、出租車等)來運輸動物。 

2. 嚴禁使用非動物運輸專用之交通工具運輸暴露於有害物質

(如具感染性生物材料、有害化學物質、或輻射物質)的動物。 

3. 使用車輛運輸動物亦須遵守前述各項規定。 

4. 車內溫度必須是可調控的，如維持在 18-26之間。若有需要，

務必進行預熱或預冷以讓車內溫度達到動物最適溫度。運輸

途中務必保護動物免於熱或冷緊迫。 

5. 車子須清潔乾淨且處在良好狀況。 

6. 切勿於運輸車內抽煙或製造噪。 

7. 運輸不同批次動物之間務必清潔消毒。 

8. 動物運輸容器需放在車內之地板，或者是以能避免運輸容器

掉落之方式固定於車內。 

9. 勿將動物置於不通風之車廂內。 

10. 務必提供適當的遮蔽，讓動物免於直接暴露於太陽照射。 

11. 短程的運輸，務必力求儘速將動物送達目的地；大於 4 小時

的長程運輸，務必盡可能地頻繁監控動物的狀態。不論短程或

長程運輸，皆應避免不必要的停留，例如停留於餐廳用餐或至

超市購買物品等，且運輸途中切勿發生讓動物單獨遺留在車

上的情況。 

12. 若研究人員有需要動物運輸業者之資訊可洽本中心。 

五、 附錄 

(一) 實驗動物攜出/接收確認單 

(二) 國內實驗動物運輸資訊 

六、 參考資料 

(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18。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指引。 

(二) 動物保護法。 

(三) 動物運輸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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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實驗動物攜出/接收確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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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內實驗動物運輸資訊 

 


